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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。 

2、业绩预告情况：经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

司”）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(“本集团”) 截至

2016年 6月 30日止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

比增长 70％-90％（即人民币 29.43亿-人民币 32.89亿），具体数据

将在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。 

3、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阅或审计。 

 

二、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

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人民币

千元） 

1,731,166 

基本每股收益（人民币元/股） 0.160 

 

三、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

本集团 2016年半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有： 

1、2016 年上半年，公司产品平均售价下降幅度小于原材料价格

下降幅度，公司产品毛利增加。其中 2016 年第一季度，国内成品油

“地板价”（详情请参见“其他情况说明”）对公司业绩有一定支撑；

2016 年 2 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反弹，由于本集团进口原油采购周



期长，在途、在库的原油成本相对较低，增加了第二季度盈利； 

2、联营公司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增加，公司投资

收益增加；公司自有资金较充裕，财务费用减少。 

3、内部管理强化，持续开展降本增效，取得良好效果。 

 

四、其他情况说明 

2016 年 1 月 13 日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《国家发

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

改价格[2016]6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,规定当国内成品油价格挂

靠的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每桶 40 美元时，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下

调（俗称“地板价”）。通知规定:“ 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 40 美

元调控下限时，成品油价格未调金额全部纳入风险准备金，设立专项

账户存储，经国家批准后使用，主要用于节能减排、提升油品质量及

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等方面”。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截至本公告披

露之日，该具体管理办法尚未出台，公司未就风险准备金提取任何准

备。 

 

以上预告资料仅为初步核算资料，具体准确的财务资料以公司正

式披露的 2016年半年度报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


